强基赋能筑法治 头雁领航促振兴

  ——鹿泉区司法局为新任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开展专题法治授课

为提升新任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法治素养和基层治理能力，筑牢农村法治建设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我区举办新任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专题法治培训班。3月17日上午，区司法局党组书记、局长高军俐以“筑牢法治根基 提升治理效能”为主题作专题授课，为全区新任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充电赋能，推动法治思维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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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军俐同志结合基层工作实际，以案释法、以法明纪，直面农村基层治理痛点难点。他首先通报了2023年以来我区村“两委”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数据，重点剖析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涉案占比高的问题根源，明确村委会作为民事主体的法律责任，以及村党组织书记作为法定代表人需承担的违法违纪责任。围绕集体“三资”管理、惠农资金救助、工程项目征地拆迁等五大类高频违法违纪情形，梳理问题特点，用身边案例敲响廉洁履职、依法用权的警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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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培训内容兼具理论指导性和实操性，紧扣农村工作实际构建完整授课体系。高军俐从法治筑基完善乡村制度入手，要求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带头学好用好涉农法律法规，完善村规民约，创新普法形式，培育“法律明白人”队伍，让法治成为化解矛盾的“金钥匙”；传授“三查三看三底线”工作法，重点解读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》成员资格认定、农村土地“三权分置”等核心法律问题，厘清基层工作常见法律误区；强调坚持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从预防、调解、处置三个层面构建多元矛盾化解体系，建强村调委会、“法律明白人”、乡贤理事会三支队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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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授课聚焦村集体“三资”规范管理、未成年人保护、社区矫正安置帮教、农村重点领域安全防控关键工作，提出具体实操要求，明确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要守好集体家底、筑牢未保防线、织密安全防护网。强调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“头雁”作用，要求全体学员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。针对基层群众易遭遇不良律师套路的问题，详细讲解六大常见套路、维权风险及防范方法，重点梳理征地拆迁领域避坑要点，助力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更好为群众守护合法权益。

参训的新任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纷纷表示，此次授课内容贴合基层工作实际，针对性、指导性极强，既提升了法治认知，又掌握了依法处理村务、化解矛盾的实操方法。下一步，将把培训所学转化为工作实效，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村务工作，切实当好乡村法治建设的组织者、推动者和实践者，以扎实的基层治理成效为乡村全面振兴保驾护航。

